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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界對於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（營所稅）之規定—一般所稱之「保留

盈餘稅」—有諸多誤解；具「領頭羊」象徵的企業領導人士與財經媒體等，也因

擔心產業及經濟的未來，而屢有「一葉蔽目、不見泰山」的偏頗言論，讓人扼嘆。 

 

首先，未分配盈餘與保留盈餘不同。公司資產負債表中所揭露之保留盈餘為營業

結果所產生之股東權益，包括有：法定盈餘公積、特別盈餘公積以及未分配盈餘

等；一般所稱之「保留盈餘稅」，其實只針對保留盈餘中之屬於未分配盈餘部分，

所加徵之營所稅。 

 

其次，「保留盈餘稅」非為國際間罕見的作法、更絕非 1998實施設算扣抵之兩稅

合一制度所增設之配套措施；如曰「保留盈餘稅」在國際間絕無僅有、或謂設算

扣抵制之廢除必須一併停止其所配套之未分配盈餘加徵規定，皆無足夠的論述基

礎。我國《所得稅法》原即有對於企業保留不分配之盈餘，在超過一定比例（已

收資本額之二分之一）時，應辦理增資之規定；並規定對於未依規定辦理增資者，

以其全部累積未分配之盈餘，按應分配數，強制歸戶課稅。有鑑於此些規定對於

企業之資本累積與事業擴充恐有不利影響，於是參酌國際間常有的做法，對企業

之已分配盈餘及未分配盈餘，採差別性之「雙率課稅」（split‐rate or two‐tier system）

規定。因此，乃在《獎勵投資條例》（已於 1991 年 1 月 30 日廢止）以及其後續

之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》（已於 2010 年 5 月 12 日廢止）中，分別訂有未分配盈

餘超過《所得稅法》所定之比率者，得選擇加徵 10%  營利事業所得稅後，免除

強制歸戶課稅之規定；直至 1998 年實施設算扣抵之兩稅合一制度後，方纔將未

分配盈餘之加徵，正式寫入《所得稅法》。換言之，就「保留盈餘稅」之沿革與

發展來看，未分配盈餘加徵 10%，可謂為「租稅優惠」的延續作法。國際間，不

論有（例如南韓）無（例如美國）實施設算扣抵的國家，都可見對於公司不分配

的盈餘加徵稅負的做法。 

 

即使不論稅收，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，不論在效率面及公平面，都有難以駁斥

的立論根據。在效率面，由於現代企業之所有與經營兩權分離，股東與經理人為

委託‐代理（principal‐agent）關係。企業營業所產生之盈餘如保留於公司，容易

衍生資訊不對稱下所產生的道德危機及逆選擇問題。另一方面，個人所得稅對分

配給個人股東之股利所得課稅，如在股東避稅誘因下，盈餘傾向保留，則加劇上

述資訊不對稱下所造成的問題。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之規定，可降低公司盈餘

保留的誘因、導正股利所得課稅所造成的資源配置錯誤。 

 

在公平層面，第一、公司保留之盈餘反應於公司之股價，在證券交易所得免稅的



情形下，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之規定，有證券交易所得稅「替代稅」的實質效

果。第二、根據現行《所得稅法》之規定，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之完整稅基，

為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之稅後純益，是公司當年度的收入扣除

包括所得稅費用在內的所有支出之後的獲利淨額。此稅後純益可能大於營利事業

根據所得稅法規定所計算之課稅所得，原因在於後者可再進一步減除企業所享有

之各式租稅優惠。因此，就此些租稅優惠的範圍內，包括未匯回的海外投資收益

等，未分配盈餘的加徵，有營所稅「補充稅」的實質效果。第三、未分配盈餘加

徵，可拉近兩稅差異、降低個人以公司為避稅管道的誘因。 

 

如上所論，「保留盈餘稅」的課徵，契合本次稅改所揭櫫之建立公平合理所得稅

制目標；目前改革方案既已配合營所稅率調升，而調降未分配盈餘加徵之比率，

我們希望財政部接下來務必要能堅定立場。如取消未分配盈餘加徵營所稅的規定

以攏絡當世之務，不僅是便宜行事、有害目前「全民稅改」目標，遠眺未來，更

會是整體稅制山崩樑折的發端。 


